1. 抽象
(1) 什么是抽象：
1 如果某个类只是用于表现一种抽象的概念，那么该类可以声明为抽象类
2 如果某个类当中的某些方法，本身不需要在父类当中实现，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子类去重写该方法，那么该方法可以定义为抽象方法。
(2) 抽象类的声明方式：
1 使用关键字abstract
2 抽象类不可以实例化，只能用作声明
3 虽然抽象类不可以被实例化，但是其依然具有构造方法
4 抽象类当中，除了可以拥有抽象方法之外，和普通类没有任何区别（即：只有抽象类可以有抽象方法，普通类没有抽象方法）
(3) 抽象方法的声明和使用方式：
1 抽象方法没有方法体
2 抽象方法必须在抽象类里
3 抽象方法必须在子类中被实现，除非子类是抽象类
4 抽象的子类如果实现了某个父类的抽象方法，那么该子类的子类将不再需要实现该方法。
(4) 设计模式：工厂模式
1 由某个类作为一个实现类的生产工厂，负责为调用者生产抽象类/接口的实现类
2 工厂方法由不同的参数，决定返回的实例类型
2. 接口
(1) 什么是接口：用于表现某一个类所具备的某些功能
(2) 声明接口：使用关键字interface
1 接口是被实现
2 接口是多实现，使用关键字implements , 接口间用逗号分隔
3 不可被实例化
4 推荐面向接口编程，即一个实例在用于不同的功能调用的时候，采用不同的接口
(3) 注意：
1 接口当中的方法
1) 接口中所有的方法都是public抽象方法
2) 接口中不允许存在普通方法
3) 接口中可以有默认方法：通过接口声明的实例来进行调用，无需实现类实现
4) 接口中可以有静态方法：通过接口类名来调用
5) 如果一个接口当中，有且只有一个抽象方法，那么该接口还有一个叫法：函数式接口
6) 没有任何方法的接口就是一个标识
2 接口当中的属性
1) 接口当中的所有属性都是public的静态常量
3 接口和接口之间是多继承
(4) 类图：规则
1 类名：正体即普通类，斜体为抽象类，正体类名加上<接口/I>为接口
2 内容的上半部分：属性
1) +：public
2) -：private
3) 语法： +/-属性名:属性值
3 内容的下半部分：方法
1) +/-：修饰符
2) 普通方法：正体
3) 抽象方法：斜体
4) 参数：
a. In/out：入参还是出参，一般来说在java中没有出参的概念，但是也可把地址传参当中直接修改地址内容看作出参
b. 语法：参数名:参数类型,……
5) 返回值
a. 语法 ： +/-方法名():返回值类型
4 虚线：实现接口
5 实线：普通类继承抽象类，或者接口继承接口
3. 静态代理
(1) 代理模式：特点是对某个接口或者抽象的实现，对其原有的功能进行代理并增强
(2) 通过对代理目标的功能性增强，实现差异化的实现类管理
(3) 静态代理的缺陷是，接口被限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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